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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年4月24日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年6月30日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的披露日期：2020年04月28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经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审计程序尚未完成，公司

难以按原计划完成年报相关工作，客观上无法按规定按原预约日披露经审计的

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

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号）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

[2020]23号）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一致同意将公司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延期至2020年6月

30日。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2020年1月以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国多地先后实施封城封路等交通

禁行管制及人员隔离管制管控举措，公司核心子公司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同济堂医药”）地处武汉市，同时下属多家子公司分别处于被封禁疫区，

且有部分控股子公司至今仍处于疫情防控级别较高湖北、北京等的地区。目前虽

然武汉、北京等地通道已基本恢复正常，但进出疫情防控级别较高的区域尚需进

行核酸检测并实施医学隔离14天等疫情管控措施。为配合各省市系列新冠肺炎疫

情管控举措，公司、下属子公司全面复工时间延迟，且会计师无法按原计划时间

进驻各子公司现场实施后续审计工作，公司确因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按原计划

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无法及时编制并按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疫情爆发前预审期间虽完成新疆、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的12家公司及子

公司部分现场审计工作，但疫情爆发导致后续整体审计工作时间计划延迟，具体

包括： 

1、受到政府封城管制和居家隔离政策的影响，公司复工时间推迟。公司主

要业务经营区域位于此次疫情中心湖北省，且公司大部分员工为湖北籍，公司原

定复工日期为2月1日，受到疫情影响，公司各子公司4月8日起才逐步开始复工，

年报审计工作配合衔接相关人员开始相关工作，导致延迟了67天。 

2、审计组成员与公司各子公司所处区域存在地域隔离。与其他主要经营区

域位于湖北省内的公司不同，负责公司审计的会计师隶属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审计项目组成员共有15名，疫情期间位于广西、湖

南、福建等地，无法在湖北省解除封闭前进入公司和子公司开展现场工作。会计

师原定于2020年2月1日起逐步进场工作，截止到2020年4月17日，仍有部分子公

司现场审计工作尚未开展，延迟了超过76天。 

3、公司子公司较为分散，部分地区进驻现场工作需要按防控管制规定再次

隔离。公司25家合并报表单位中，部分公司已于2020年2月10日开始以线上办公

方式逐步开展相关非现场审计工作，但尚有8家湖北子公司、1家北京子公司、1

家江西子公司、1家河北子公司、1家上海子公司、1家广东子公司审计工作的项

目人员无法按原计划时间进驻各公司实施审计工作程序。以上13家尚未开展现场



审计工作的公司及正在继续实施审计工作的6家子公司合计营业收入、净利润在

合并报表占比均超过50%。导致相应子公司财务报表未能按期审定，公司合并报

表审计进度受到严重影响。根据目前的政策，进入北京和河北省等区域需要再次

隔离14天。 

4、子公司无法及时开展审计，导致公司合并报表所有科目受到影响。部分

尚需实施现场审计工作的子公司审计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包括针对公司及部分

子公司重要内部控制流程实施控制测试、重要银行询证函实施跟函程序、实施计

划的现场走访程序、实施函证及未收到的回函的替代性程序、实施检查记账凭证

和原始单据等细节测试、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的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及报告阶段的

审计程序等在内的重要审计程序。在现有疫情状况不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以

上审计工作尚须66天左右完成。其中包括：对往来询证及银行询证和核查10天；

检查原始凭证及合同、支持性文件等审计工作预计22天；现场走访预计7天；完

善底稿并打印工作底稿预计7天，审计工作底稿送审核15天（包含三级复核），

复核反馈意见回复及整理预计5天。综合上述原因，公司及子公司审计工作受影

响最小的延迟了67天，受影响最多的子公司审计工作延迟超过了80天，导致审计

机构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前出具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在疫情期间公司配合

会计师进行了一系列非现场审计工作的情况下，尚须66天左右完成全部审计工作，

预期在6月25日前完成审计报告，公司将在6月25日至6月29日进行以审计报告为

基础的年度报告完善工作、财务数据核对工作、董事会的召开和审议。故公司将

年度报告披露日由2020年4月24日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延期了67天。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团队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 

截止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如下：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审计风险评估与审计计划阶段工作； 

2、已于疫情爆发前对公司及地处新疆、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的12家子

公司开始实施预审、现场盘点等工作； 



3、疫情期间尽可能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及在线电话等多种创新工作方式

对余下13家子公司逐一执行检查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穿行测试等非

现场审计工作。 

4、经与会计师紧密沟通配合，目前也已完成公司在新疆的6家公司现场审计

工作； 

正在进行的工作如下： 

1、位于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的6家子公司现场审计工作。 

2、位于湖北、北京、江西、河北、上海、广东的13家子公司的预审工作。 

尚待开展的工作如下： 

位于湖北、北京、江西、河北、上海、广东的13家子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年报披露工作，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形势，针对年报审计

工作出现的困难，公司已做出了如下应对： 

1、评估疫情对年报相关工作的影响，疫情期间始终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保

持密切联络，及时调整和优化年报工作计划和流程安排； 

2、按会计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及审计要求通过互联网、邮件、电话、远程线

上办公等多种方式密切配合提前做好相关事项的准备，为审计工作开展提供支持

和便利； 

鉴于目前疫情已有缓解，公司将与大信事务所在严格遵守审计相关准则的

前提下密切配合，并拟采取的应对如下： 

1、加强沟通，进一步优化审计程序，有效利用现场审计工作时间，保质保

量执行远程方式下未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加快后续审计进展； 

2、配合会计师审计要求加紧完成各类函证和回函相关工作； 

3、配合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释疑说明； 

4、配合会计师的审计要求，核查凭证并完善审计底稿资料； 



公司及子公司审计工作受影响最小的延迟了67天，受影响最多的子公司审计

工作延迟超过了80天，根据调整后的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在现有疫情状况不出现

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全部审计工作尚须66天左右完成，预计将于6月下旬完成审

计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

关事项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20]23

号）的相关规定，经与审计单位沟通，公司决定将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

日期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披露

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认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公告所述与年报审计相关事项属实，

本所未能按期出具审计报告确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因，如果后续不出现严重

影响审计工作进度且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在贵公司积极配合下，我们拟于2020

年6月25日前出具审计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说明（大信备字[2020]第29-00004

号）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0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本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